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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电子商务及电商平台的管理比较宽松，只
要有一个网站备案，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经营活动，而
APP平台更是互联网管理的新领域。在“互联网+”发
展的大背景下，出现了譬如:网络送餐、春节订票、网上
挂号、网上约车等。这种经济模式对原有的许可证管
理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提高监管能力，降低监管成本，通过技术手
段，更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食品药品安全风险，是目前监
管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创新监管方式，实行互联
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是必然趋势。

当下，互联网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说渗入到了每
个领域。其作用不可小觑。APP等各种网络平台大大改变了传统的
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不同行业的低效率工作状态。快捷、方便、高效率
等是运用互联网工作最大特点，利用互联网行使监管工作是实现“互
联网+”的创新实践。本文作者是基层食药监部门的监管工作人员，
这篇文章或许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相信对制定工作计划的部门也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这也是本版编辑刊发此稿的目的，同时欢迎读者进
行交流探讨，也欢迎你们将基层监管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工作的
思考形成文字，投给本报，与读者一起分享、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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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食药宣传，新媒
体作用大有可为。

随着大数据、自媒体、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
已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
要渠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
加快建设政务微博微信宣传平
台，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
进下的新形势，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力量投入，加快建设政务微
博微信宣传平台，运用新技术新
应用创新食品药品安全传播方
式，占领互联网信息传播制高
点，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大格
局，提升新媒体时代食品药品安
全新闻宣传水平。

2.互联网+食药监管，建食
药安全监测系统。

一是在食品安全监管平台
的基础上实现网络食品安全监
测的网络平台统一、指挥统一、
信息发布统一。通过平台实现
网上受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
核发电子版许可证，网上消费者
申诉、举报等网上受理功能；二
是实现网上指导功能。通过平
台发布网络监管指导意见，网上
解答经营者、消费者咨询，发布
法律法规、网络消费注意事项、
警示案例等；三是实现自动监测
取证功能。执法人员可以通过

“网络经营监测软件”等工具，对
网站经营者主体信息进行自动
搜索，对网上违法线索进行自动
查询和网上取证。

3.互联网+人才培养，为食

药监管夯实基础。
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人

才培育的常态化。一是不断提
升和完善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网
络化信息技术和手段；二是加
强对执法干部的线上食品安全
监管的业务知识和应用技能培
训；三是重点培养一批既精通
业务、懂管理又掌握信息技术
的复合型人才，逐步推动监管
网络化。

4.互联网+信息共享，建立
食药安全数据库。

以政府牵头、部门共建的方
式，通过各职能部门的数据共享
和企业的参与，加快建立一个综
合性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促
成相关部门共建食品安全数据
库并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合
作议事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异
地协助取证、封存、拍卖、销毁和
案件移送等的有机衔接，努力形
成互联、互动、互能的网络食品
交易及服务行为的全方位监管
合力，使之对网络食品安全违法
经营行为的查处更便捷、更高
效，切实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
味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只有积
极创新思维，准确把握当前形势
和面临的任务，借助互联网技术
强化监管，努力探索互联网与食
品药品监管方面的有机结合，才
是全面提升食药监管科学化水
平的可行之路。

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
“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
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
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
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比
如，传统集市+互联网有了淘宝，
传统百货卖场+互联网有了京
东，传统银行+互联网有了支付

宝，传统的红娘+互联网有了世
纪佳缘，传统交通+互联网有了
快的滴滴，而传统新闻+互联网
有了《穹顶之下》病毒式的传播。

互联网可以融合金融、教
育、医疗等方面，同样互联网也
可以融合食品药品监管，“互联
网+食药监管”将会大力推动食
药部门执法工作现代化。

当前我国食品药品监管
采用的都是点对点、面对面的
传统监管方式，人力、物力消
耗量大，监管成本高，尤其是
面对线上网络食品安全监管
处于“真空”状态，其进货、储
存、销售渠道暂时无法有效进
行全面监管，网购食品成为食
品监管的难题。

一方面表现在市场准入
上，线上食品经营主体资质
把关难。从不同的角度可
对线上食品市场主体进行
不同的分类，按电子商务经
营模式划分，主要有三类，
即 B2B（企业对企业）、B2C
（企业对消费者）、C2C（消
费者对消费者）。一些大型
电子商务网站，在申领证照
后建立网站，以会员制形式
开展网上经营活动，如淘宝
网上搭载了几百万名会员，
这些“会员”可以是已取得
证照的企业，但绝大多数是
无资质的个人，由此形成无
数网上无证照食品经营户，
成为监管盲点，线上食品安
全的重灾区。

另一方面表现在监管执
法上，主要面临三对矛盾：

矛盾一：低廉违法经营成
本与高昂行政执法成本。

对于线上从事食品经营
的自然人，仅需提交其姓名和
地址等信息就可成为线上食
品经营者，其不一定有固定的
经营场所，因为没有经营场所
可供日常检查，如果没有第三
方举报，监管部门也很难发
现。同时，违法行为的违法成
本低，违法者容易更换地址后
继续开展经营，管辖权限于服
务器所在地的监管部门查处，
执法人员即使发现了违法行
为并进场查处，也因为无法寻
找或寻找不到相关被执行人，
使得查处工作难以继续进
行。造成行政执法成本和查
处工作难度很大，致使查处取
缔难以釜底抽薪。

矛盾二：线上食品交易广
域性与行政管理地域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网络市场经营行为突破了地域
的限制，违法行为实施地、经过
地、损害结果发生地都可能不

在同一区域，根据属地管辖原
则确定管辖权显然不太实际。

矛盾三：互联网科技前沿
性与监管技术滞后性。

开展线上食品市场监管
工作，必然会牵涉到网页、音
频、视频等电子证据，然而电子
证据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它很容
易被删除或者损坏，导致查找
和确认相关证据资料时面临困
难，调查工作常常无迹可寻。
同时，网络违法行为的调查取
证，提取、保存电子证据对执法
人员都是新的问题，不但要求
执法人员熟悉执法办案和电脑
操作，还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机
技术。当前执法人员的水平和
能力与网络执法监管要求还有
一定距离，面对不断涌现出的
新领域违法行为，很多执法人
员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如何提高监管能力，降低
监管成本，通过技术手段，更
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食品药品
安全风险，是目前监管工作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创新监管
方式，实行互联网+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是必然趋势。

随着线上外卖的兴起，网
络订餐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成
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近日，
有多家媒体曝光了饿了么、美
团等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存在大量未取得证照提供
餐饮服务的事实。根据“饿了
么”等平台与餐厅的部分协议
内容条款可以看出，在具体操

作中，平台本身不经营餐饮，
只是提供互联网订餐信息服
务。

我国对食品经营行业采
用的是许可证管理制度，管理
比较严格。“饿了么”本身并不
从事食品经营的活动，因此也
不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我
国对电子商务及电商平台的

管理比较宽松，只要有一个网
站备案，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
经营活动，而APP平台更是互
联网管理的新领域。在“互联
网+”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了
譬如：网络送餐、春节订票、网
上挂号、网上约车等。这种经
济模式对原有的许可证管理
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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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让执法监管工作现代化


